
一般社团法人 中日建筑交流协会 会员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目的）

本章程依据本协会章程相关条款制定，旨在明确一般社团法人中日建筑交流协会（以下

简称“本会”）的会员资格、入会与退会等相关必要事项，以维护会员地位的稳定。

第 2条（会员资格的取得）

1. 欲成为本会会员者，须按照理事会另行规定的入会申请格式，通过其所属地区秘书

处向会长提交申请。

2. 入会与否由理事会审议决定，并由会长通知申请人。

3. 正式的会员资格自缴纳规定的入会费及会费之日起生效。

第二章 会员资格与分类

第 3条（会员分类与资格）

本会会员分为以下几类：

（一）个人会员

面向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景观设计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与从业者。

需赞同本会宗旨，并致力于中日建筑及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发展。

（二）企业会员

面向建筑设计、工程设计、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及相关领域的企业、事务所或机构。

需赞同本会宗旨，并愿意支持及参与中日行业交流与合作。

（三）学生会员

面向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及相关专业领域的在校学生。需赞同本会宗

旨，并对行业发展抱有热忱。

第 4条（名誉会员）

不论是否为本会现有会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经会长任命的评选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经会员大会决议，可授予其名誉会员称号。此资格可与其他会员资格并存。

（一）在建筑及相关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享有崇高声誉者。

（二）对本会发展有重大贡献者。

2. 名誉会员的评选标准由理事会决议另行规定。

第三章 入会、退会与异动



第 5条（入会申请）

1. 申请加入本会者，须按规定提交入会申请书及所需材料至本会指定受理处。

2. 理事会或其授权机构负责审议入会申请。

第 6条（退会）

1. 会员自愿退会时，应提前 30 日向本会提交书面退会通知。

2. 退会时，已缴纳的入会费及会费不予退还。

第 7条（资格丧失）

会员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自动丧失其会员资格：

（一）向本会提出退会。

（二）（企业会员）解散或破产；（个人会员）死亡或宣告失踪。

（三）连续一年以上未缴纳会费。

（四）经会员大会决议被除名。

（五）理事会认定的其他丧失会员资格的情形。

第 8条（再入会）

符合本章程第 7条（三）之规定丧失会员资格者，在清偿所有欠款后，方可重新申请入

会。因除名而丧失资格者的再入会事宜，由理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审议。

第 9条（信息变更）

会员如遇联系地址、工作单位等关键信息变更，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会更新。

第四章 会员的权利、义务与活动

第 10 条（会费）

1. 会员有义务按时缴纳理事会规定并经会员大会批准的入会费及年度会费。

2. 具体会费标准由本会另行公布。

第 11 条（权益与服务）

本会为会员提供以下权益与服务（具体权益可能因会员类别而异）：

1. 获取本会发布的行业资讯、研究报告及出版物。

2. 优先或优惠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类国际交流、研讨会、讲座、考察、培训等活动。

3. 通过本会平台获得业务对接、项目合作与市场拓展的机会。



4. 学生会员可享受特定的会费优惠及职业发展支持。

第五章 附则

第 12 条（章程的解释与修改）

1.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本会理事会。

2. 本章程的修改，须经会员大会决议通过。

附则

1. 本章程自一般社团法人中日建筑交流协会设立登记之日起施行。

2. 本会可根据运营需要，依据本章程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